
生命之道

你要揀選生命(申三O﹕19)

我們站在歷史的這一邊，回頭看以色列人的敗壞，不難知道人

的悖逆，頑梗，人的墮落，是如何的深而徹底。我們看了這情形，

會替神悔恨：“早知如此...”﹔但這在神是不可能存在的情感，因

為神實在是早知如此，而且是全知，奇妙的是祂仍然愛他們，也仍

然愛我們，這就是神恩典的奇異了。

神的救恩是拯救，不是補救。

人無論如何敗壞，在神都不是意外。無論敗壞到如何不堪救藥，

在神總不會絕望。神在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以前，就預先告訴他

們，將要被擄，而復蒙恩歸回：

耶和華你的神必憐恤你，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...你被趕散的人，

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華你的神，也必從那裡將你召聚回來...耶和

華你的神，必將你心裡和你後裔心裡的污穢除掉，好叫你盡心，

盡性愛耶和華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(申三 O：3-6)

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，在立國以前，就預先寫下他們的歷史；

而且照著預定的進程，逐步應驗。這顯明那位引導他們的，是何等

的全知，全能。祂知道歷史要如何發展，又掌管著歷史的發展；而

且祂預先看到歷史的結局。嚴格說來，神是全知的，在時間之上，

又在時間之外；從人的觀點來說，預知是在時間進程線的前面，神

早就知道了；但是，從一個更高的立點來說，祂一直知道。

這樣的一位神，自然是可靠的；不過，人是不可靠的。人犯罪

悖逆，跟從各樣的偶像，離開領他們出埃及的神，因為人的心是污



穢的，無法向善。但神是慈愛的，

耶和華說：“日子將到，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...所

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律法，放在他們裡面，寫在他們心

上。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”(耶三一：31-33)

因為心裡污穢的人，不能遵行律法的要求，所以神應許解決他

們根本的問題。聖經又說：“我必用清水洒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潔

凈了...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...”(結三六：

25-27)。到耶穌基督來了，藉著祂流血所立的新約，有聖靈住在信的

人心中，除去污穢，遵行神的旨意。


